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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价 文 件




报价单位（全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印鉴或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
河北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低值易耗品采购项目（一期）报价单
	项目名称
	河北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低值易耗品采购项目（一期）

	报价单位名称
	

	响应报价（元）
	小写
	

	
	大写
	

	合同履行期限
	

	质量标准
	

	备注
	




报价单位：              （公章）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河北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低值易耗品采购项目（一期）报价单明细表
	序号
	商品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
	
	
	
	
	
	
	

	合计（元）
	小写：
	

	
	大写：
	



注：合计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修正后的报价经供应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bookmark: _GoBack]
报价单位：              （公章）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参加时提供）


报价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报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报价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参加时提供）

致：               （采购人）

                     （报价单位企业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                            。
兹授权        （姓名）为我单位合法代表，全权代表我单位办理对       项目的询价、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委托代理人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所签订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与本次询价有关的一切事项，本法定代表人予以确认，其文件效力不因今后授权的撤消而失效。委托代理人无再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印鉴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被授权人（签字）：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附：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报价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01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4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733_WPSOffice_Level2]注：1、委托代理人必须签字确认，否则授权委托书无效。
2、法定代表人参与询价可不提供本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附件3
报价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

我单位           承诺对           项目所提供的报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其负责。
特此承诺。


报价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采购人）  ：
我公司参加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并承诺：我公司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我公司保证承诺的内容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或隐瞒，自愿接受投标被拒绝，并接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进行的处罚，若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我方自愿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盖公章） ：          

                                                    年   月   日
附件5
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须加盖公章）

